附件4
遂宁市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	序号
	收费项目
	是否部门
及下属单位涉企收费
	收费内容
	收费依据
	收费主体
	收费对象
	收费标准
（元）
	备注

	1
	土地复垦费
	是
	临时占用土地的
	《土地管理法》,《土地复垦条例》,财税〔2014〕77号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，《四川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》（2012）
	市（州）征收
	土地占有者
	以土地复垦方案测算的为准
	

	2
	土地闲置费
	是
	单位或个人闲置土地
	《土地管理法》,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，国发〔2008〕3号,财税〔2014〕77号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，《四川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》（2012）
	同级政府
	涉及单位和个人
	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20%
	

	3
	耕地开垦费
	是
	建设占用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
	《土地管理法》,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，财税〔2014〕77号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，《四川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》（2012）
	省级征收
	土地占有者
	征用该耕地的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之和的1倍至2倍
	

	4
	不动产登记费
	是
	1、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；2、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收费
	发改价格规［2016］2559号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。财税［2019］45号《财政部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
	同级政府
	不动产权利人
	1.80元/件（住宅类）。
2.550元/件（非住宅类）。
3.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。
	

	5
	土地出让价款收入
	是
	国有土地出让价款收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国办发〔2006〕100号、财综〔2006〕68号
	税务部门
	用地单位（个人））
	市场调节价
	

	6
	补缴的土地价款
	是
	国有土地出让价款收入
	遂自然资规公〔2022〕16号
	税务部门
	用地单位（个人））
	结合市场价格，按公布的相关标准计算
	

	7
	交易服务费
	是
	国有土地使用权、探矿权、采矿权出让交易手续费
	川价发﹝2006﹞229号，川发改价格﹝2015﹞86号
	遂宁市土地矿产出让事务中心
	用地单位（个人）
	以拍卖方式出让、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、探矿权和采矿权的，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。
100万元以下                 3.5%
100-500万元                 3.0%
500-1000万元                2.5%
1000-5000万元               1.5%
5000-10000万元              1.0%
10000-100000万元            0.5%
100000万元以上              0.1%
以挂牌方式出让、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、探矿权和采矿权的，按成交金额的1%计收。
	

	8
	测绘服务费
	是
	技术服务费
	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9号）
	遂宁市勘察测绘院
	服务对象
	[bookmark: _GoBack]参照财政部、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《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》及有关细则的通知 财建﹝2009﹞17号
	

	9
	矿产资源补偿费
	是
	矿产资源补偿费
	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的通知（川府发﹝2016﹞34号）》
	税务部门
	矿业权人
	
	从2016年7月1日起停止征收

	10
	探矿权使用费              
	是
	探矿权使用费
	国务院令第40号
	税务部门
	矿业权人
	100-500元(前三年100元/k㎡/年，第四年开始增加100元/k㎡/年，最高为500元/k㎡/年）
	

	11
	探矿权出让收益
	是
	探矿权出让收益
	国发[2017]29号、财综[2017]35号、川财投[2017]205号
	税务部门
	矿业权人
	1. 通过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出让矿业权的，按招拍挂的结果确定收取。2.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，按照评估价值、市场基准价就高确定收取。3.探矿权增列矿种以及采矿权增列矿种、增加资源储量的，增列、增加的部分比照协议出让方式，在采矿权阶段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。
	

	12
	采矿权使用费
	是
	采矿权使用费
	
国务院令241号

	税务部门
	矿业权人
	1000元(矿区面积或尾数小于等于0.5平方公里的按0.5平方公里计，大于0.5小于1平方公里的按1平方公里计)
	

	13
	采矿权出让收益
	是
	采矿权出让收益
	国发[2017]29号、财综[2017]35号、川财投[2017]205号
	税务部门
	矿业权人
	1. 通过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出让矿业权的，按招拍挂的结果确定收取。2.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，按照评估价值、市场基准价就高确定收取。3.探矿权增列矿种以及采矿权增列矿种、增加资源储量的，增列、增加的部分比照协议出让方式，在采矿权阶段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。
	



